
- 1 -

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

关于全面加强乡村小规模学校和乡镇

寄宿制学校建设的通知
川办函〔2018〕101 号

各市（州）、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省政府有关部门，

有关单位：

为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加强乡村小规模

学校和乡镇寄宿制学校建设的指导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18〕

27 号），经省政府同意，现将全面加强乡村小规模学校和

乡镇寄宿制学校（以下统称两类学校）建设有关要求通知

如下。

一、重视学校建设

各级政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

想为指导，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

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，认真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和省委

十一届三次全会部署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，高度重视两类

学校布局规划和建设工作。各地要把办好两类学校列入重

要议事日程，建立健全工作领导体制，做好专题调研，制

定实施方案。要定期召开工作推进会议，及时解决两类学

校在规划布局、经费投入、建设运行、教师队伍建设等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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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的突出问题，确保工作目标按期实现。

二、优化布局规划

县级人民政府要统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农村学校

建设，统筹县域教育资源，优化城乡学校布局，合理设置

两类学校。要修订完善包含两类学校的农村义务教育学校

布局专项规划（2018—2020 年），按程序公开征求意见，

经市（州）人民政府审核汇总后于 2018 年 12 月 31 日前报

教育厅，教育厅汇总报省政府备案。布局规划中涉及到小

规模学校撤并的，由县级人民政府因地制宜确定，但要按

照“科学评估、应留必留、先建后撤、积极稳妥”的原则从

严掌握。要严格履行撤并方案的制定、论证、公示等程序，

并切实做好学生和家长的思想工作。

三、改善办学条件

县级人民政府要严格按照《四川省义务教育学校办学

条件基本标准（试行）》，认真落实两类学校办学的底线

标准。对于小规模学校，原则上生均校舍建筑面积不低于

7.85 平方米；生均图书册数不低于 25 册；每名学科教师配

备 1 台计算机；功能室和教学仪器设施满足教育教学需要。

对于寄宿制学校，原则上生均学生宿舍建筑面积不低于小

学 5 平方米、初中 5.5 平方米，食堂（伙房）生均建筑面

积 1—1.2 平方米；寄宿学生每人 1 个床位；有开水供应和

淋浴设施；有开展团队活动必需的场地与条件。两类学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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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扎实推进“厕所革命”，确保厕位够用、干净卫生。各地

要进一步加大对城乡义务教育经费的统筹力度，逐校摸清

底数，对照标准，倒排时间，加快建设进度，确保到 2020

年两类学校办学条件达到基本办学标准。

四、加强师资建设

各地要按照《中共四川省委 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

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实施意见》（川委发〔2018〕

22 号）和《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乡村教师支持

计划实施办法（2015—2020 年）的通知》（川办发〔2015〕

107 号）要求，落实城乡统一的中小学教职工编制标准，

推进教师“县管校聘”改革，统筹教师配备、岗位设置管理。

将中小学教师到乡村学校、薄弱学校任教 1 年以上的经历

作为申报高级专业技术职务和特级教师的必要条件。切实

落实教师职称评聘向乡村学校教师倾斜政策，并优先满足

小规模学校需要，保障乡村教师职称即评即聘。“省培计划”

要优先支持艰苦边远贫困地区乡村教师。

五、提高办学水平

各地要在强化乡镇中心学校统筹、辐射和指导作用基

础上，加强乡村小规模学校横向交流，积极培育和扶持乡

村小规模学校联盟建设。加强民族地区寄宿制学校管理，

积极开展有利于促进民族团结和融合的教育教学活动，引

导学生广泛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。积极推动 “一校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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品”“一校一特”创建工作。推进“互联网+教育”发展，探索

建立省内优质学校与两类学校的资源帮扶机制，鼓励有条

件的地区和学校在区域内或跨区域开设“同步课堂”，保障

两类学校开齐开足开好课程。加快推进四川省教育资源公

共服务平台建设，提升对两类学校的数字资源供给能力。

六、强化督导检查

省级教育督导部门要将两类学校一并纳入县域义务教

育发展基本均衡和优质均衡督导评估认定，已通过基本均

衡评估认定的县（市、区）接受督导复查时应包括两类学

校。各级教育督导部门要建立和完善两类学校质量监测和

督导评估机制，为每所学校配备责任督学，定期开展督导

检查，充分发挥教育督导作用，以督促改，以评促建，切

实推动办好农村义务教育。

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

2018 年 11 月 9 日


